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文件

普海渔局〔2008〕86号
	


关于印发2008年度渔业油价

财政补贴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普陀区2008年度渔业油价财政补贴政策实施办法，已经区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价格改革  渔业  财政补贴  通知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府办、区财政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张副区长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08年7月25日印发

舟山市普陀区2008年度

渔业油价财政补贴政策实施办法
为减轻部分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因成品油调价而增加的负担，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发放渔业柴油补贴资金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农明字[2008]66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08年度中央财政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浙财建字[2008]112号）、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2008年渔业柴油补助分配有关事项的通知》（浙海渔计[2008]48号）和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舟山市2008年渔业用油补贴资金发放事项及渔船考核挂钩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就落实2008年度油价补贴提出以下具体实施办法：

一、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贴

(一)捕捞渔船油价补贴对象

1、远洋渔业企业纳入中央财政油价补贴范围，根据国家农业部批准确认并提供的远洋渔业企业船只清单，具体按农业部办公厅及省局有关文件精神办理。

2、国内捕捞渔船为2007年12月31日已登记在册、三证齐全，且2008年实际投入生产的捕捞渔船，可享受2008年5月以前成品油调价财政补贴即第一批油补；2008年6月30日已登记在册、三证齐全且投入生产的捕捞渔船，可享受2008年6月20日成品油调价财政补贴即第二批油补。补贴受惠对象必须是使用机械耗油的实际费用承担者。其中：

（1）2008年1月1日以后办理完跨省买卖、产权交易过户的渔船，向该船2007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原籍所在地省（市、区）领取补贴。2007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跨省买卖手续的，由现船籍所在地省（市、区）发放。

（2）省内市外过户渔船，在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经批准办妥跨县买卖渔船手续的，按照省海洋与渔业局规定，一律由原籍地发放补贴，但必须具有现所在地的合法证书。

（3）2008年1月1日以后，市内区外买卖、产权交易过户的（以过户批准书日期为准，下同）捕捞渔船，根据市局规定，向过户前的市内原籍所在地领取补贴。

（4）区内买卖、产权交易过户的捕捞渔船，今年6月30日前办妥手续的，由现船主领取补贴；7月1日及以后过户的，由原船主领取补贴。交易日前后自行分割按日期应享受部分。渔船买卖双方有争议的，须在双方协商谈妥后才可领取补贴。

（5）2008年，本区经批准新建的捕捞渔船，按实际下海投入生产之日起计算补贴，由船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提供证明。

（6）持60马力以上省发临时捕捞许可证且登记在册的渔船同样给予补贴。持60马力以下市发三合一临时证书渔船，给予按小型渔船补贴标准八折补贴。

3、为加快渔业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渔运渔船（指专门从事水产品收购、运输的渔船。不包括制冰、供油、供水等其他辅助渔船）在国内捕捞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今年将渔运渔船列入财政补贴范围并给予适当补贴。

今年1月1日（以过户批准书日期为准）以后发生买卖过户的渔运渔船，过户批准日期之前由原籍地办理，之后由现籍地办理补贴事宜。

（二）捕捞渔船油价补贴系数及标准的确定

1、捕捞渔船油价补贴系数的确定：鉴于我市国内捕捞渔船作业方式繁多，考虑捕捞渔船各种作业年实际耗油量不同，根据上级文件，我市范围内确定国内捕捞渔船各作业的油价补贴系数

为下表所示：

	作业

方式
	双拖
	单拖
	拖虾
	深水

围网
	深水流网
	蟹笼
	流刺网
	帆张网
	流动张网
	小型作业渔船
	三合一临时证
	渔运渔船

	系数
	1
	0.9
	0.9
	0.8
	0.64
	0.64
	0.56
	0.43
	0.4
	0.4
	0.32
	0.25


杂渔具作业渔船按实际作业划分油价补贴系数。改变作业从事帆涨网的，按流动涨网执行补贴。

2、渔船油价补贴标准：

渔船油价补贴标准全市统一确定为：第一批（2008年1-12月）油价最高补贴系数确定为1的渔船每千瓦功率补贴600元，第二批（2008年7-12月）为每千瓦功率补贴300元。

（三）渔船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渔船单船油价补贴资金=该船许可核定功率（千瓦）×该船作业对应的油价补贴系数×渔船油价补贴标准（元/千瓦）

二、油价补贴与渔船管理挂钩办法

为加强渔业行业管理，对渔船合法生产、守法经营、执行法规、安全生产等综合因素与油价补贴进行考核挂钩，根据不同情节及后果，给予取消油价补贴或暂缓发放的处理。考核时间为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

（一）渔船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年度油价补贴：

1、违反伏季休渔规定的；

2、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

3、在渔场进行打、砸、抢，造成群体性械斗事件；

4、非法进入他国管辖水域进行捕捞作业的；

5、逃避、抗拒执法检查，情节严重的；

6、发生重大等级以上[1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7、一年以上未从事实际生产的国内渔船和已批准而未出境从事远洋生产的远洋渔船。

（二）渔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发放当年油价补贴，待依法进行处罚或责令整改后，可视情给予补贴：

1、主机功率在200马力以上（含本数）渔船的所有船员未持有四项专业训练合格证（简称“四小证”）；200马力以下渔船的所有船员未持有基础训练合格证（简称“基础证”）；

2、渔船三证失效、职务证书欠缺，或缺少船长轮机长，未按规定办理进出港签证的；

3、渔船未办理船舶和船员保险的；

4、渔船发生较大等级以上[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5、未经审批擅自买卖、改建渔业船舶的；

6、超抗风等级、超核定航区、违章搭客航行的；

7、不按规定安装和正常运行渔船救助信息终端等安全、救生、消防、通信、导航设备或设备失效；

8、违反禁渔区、禁渔期、最小网目尺寸规定进行捕捞生产的；违反捕捞许可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规定进行捕捞；

9、不服从渔业主管部门、乡镇、村社（公司）安全管理规定的，未签订渔业安全生产责任状，不执行编组生产管理制度，出海生产通信联络不畅通；

10、拖虾作业渔船未承诺不使用电脉冲的；

11、各渔船未按市局要求在领取油补前办妥委托采购卫星信息终端和AIS渔船避碰终端设备的相关手续。

三、海水养殖油价补贴

2008年有机械耗油并常年实际生产的海水养殖户给予补贴，持有效种苗生产许可证的并投入实际生产的有机械耗油的区属种苗生产企业可享受补贴。滩涂养殖不予补贴。

（一）海水养殖油价补贴系数及标准的确定

1、海水养殖生产（含种苗工程）补贴资金由市海洋与渔业局核定，总量占国内捕捞及海水养殖（含种苗工程）油补资金总量的0.7%内。

2、海水养殖每亩用油系数的确定：根据海水养殖各作业年生产用油的多少，确定围塘养殖、浅海网箱养殖、浅海贝藻类每亩年用油系数为1：3：1.5。

3、海水养殖油价补贴标准的确定：

海水养殖油价补贴标准=全区养殖生产补贴资金÷[(全区围塘养殖面积×年用油系数1)+（全区浅海网箱养殖面积×年用油系数3）+（全区浅海贝藻养殖面积×年用油系数1.5）]

（二）海水养殖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1、围塘养殖户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补贴金额（元）=围塘养殖户面积（亩）×海水养殖每亩油价补贴标准×年用油系数1

2、浅海网箱养殖户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补贴金额（元）=浅海网箱养殖户面积（亩）×海水养殖每亩油价补贴标准×年用油系数3

3、浅海贝藻类养殖户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补贴金额（元）=浅海贝藻类养殖户面积（亩）×海水养殖每亩油价补贴标准×年用油系数1.5

（三）水产种苗企业油价补贴标准的确定

1、水产种苗企业各类种苗培植补贴用油量的确定：根据水产种苗企业各类种苗培植年实际用油量的多少，确定鱼类种苗每万尾补贴用油量为330公斤，虾类种苗每万尾补贴用油量4.6公斤，贝类种苗每万粒补贴用油量为5.4公斤，蟹类种苗每公斤补贴用油量为170公斤。

2、水产种苗企业油价补贴标准的确定

水产种苗企业每公斤补贴用油量油价补贴标准=全区种苗补贴资金（元）÷[(全区鱼类育苗万尾数×每万尾330公斤补贴用油量)+（全区虾类育苗万尾数×每万尾4.6公斤补贴用油量）+（全区贝类育苗万粒数×每万粒5.4公斤补贴用油量）+（全区蟹类育苗公斤数×每公斤170公斤补贴用油量）]

（四）水产种苗企业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

水产种苗企业油价补贴资金的计算以2007年年报统计水产种苗企业育苗数量为依据，其中：

1、鱼类育苗补贴金额=鱼类育苗万尾数×每公斤补贴用油量油价补贴标准×每万尾330公斤补贴用油量

2、虾类育苗补贴金额=虾类育苗万尾数×每公斤补贴用油量油价补贴标准×每万尾4.6公斤补贴用油量

3、贝类育苗补贴金额=贝类育苗万粒数×每公斤补贴用油量油价补贴标准×每万粒5.4公斤补贴用油量

4、蟹类育苗补贴金额=蟹类育苗公斤数×每公斤补贴用油量油价补贴标准×每公斤170公斤补贴用油量

四、油价补贴时间：第一批2008年1—12月，第二批2008年7—12月。
五、油价补贴资金发放办法

首先由海洋与渔业局会同各乡镇（街道）渔业主管部门核准各渔船作业方式、功率、捕捞许可证书号、船舶登记证书号、船舶检验证书号、船主身份证号，养殖户的养殖面积，计核应发油价补贴资金数额。

油价补贴资金由财政局和海洋与渔业局联合行文下发到各乡镇、街道，再由各乡镇、街道下发至村，由村发放至各渔船和养殖单位。发放同时应将船只作业类型、功率、养殖面积、发放标准、发放数量等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发放清单应存档备查。其中暂扣的那部分油价补贴资金拨付在区海洋与渔业局暂存，待渔船相关手续办齐后再下发。

六、油价补贴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1、各乡镇（街道）对符合享受油价补贴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补贴情况列入村务公开内容，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2、油价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个人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

3、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油价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对各乡镇（街道）资金到位情况和发放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4、对骗取、冒领油价补贴资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追回已经领取的补贴资金，并依法给予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

二00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PAGE  
1

